
受聘僱外國人無法配合都治說明書 
 

 

       雇主             聘僱               籍（國籍）外國

人，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該外國人無法配合都治服

務，特此說明。 

 

此   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雇        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介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介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 辦  人： 

 

 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